（請加蓋單位圖記）
	花蓮縣政府     年度人民團體活動計畫補助申請表

	申請單位名稱
	負責人姓名
（理事長）
	地              址
	連 絡
人 員
	電  話

	
	
	
	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計畫
名稱
	

	計畫
起訖
日期
	自  年  月  日起
至
   年  月  日止

	計畫總經費
	
	申請縣府補助經費
	        萬元

	審查項目
	1、 是否依人民團體法規辦理會務   五、是否有重複補助
2、 單位財務是否健全             六、是否符合申請補助及基準規定
3、 是否依章程辦理
四、計畫內容執行後是否達到計畫之目的

	申請單位應備文件
	1、 申請表
2、 申請補助計畫書
三、花蓮縣政府補助經費切結書
四、立案證明文件(團體立案證書、負責人當選證書)
五、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聲明書。
六、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。（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，需填此
  表）

	備註
	請於活動舉辦日前一個月將上述應備文件送至社會處社會行政科-議員建議活動補助承辦。
電話：(03)-8227171#388或389 傳真：(03)-8232215


 建 議 議 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